济南蓝天热力有限公司招聘启事
济南蓝天热力有限公司隶属于济南热电有限公司，本次招聘人员拟派往济南热电有限公司北郊热电分公司工作。

济南热电有限公司北郊热电分公司是“八五”期间建成投产的国有大型二类热电联产企业。厂区位于济南市天桥区清河北路北侧，南临小清河，西靠京沪铁路，北依黄河，占地面积329.7亩，建有1.4km铁路专用线、15万吨储煤场和20万吨粉煤灰综合利用厂，装有3台130t/h次高压煤粉锅炉、1台220t/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、4台70MW热水锅炉，锅炉总蒸发量610t/h、热水锅炉供热能力280MW；2台12MW背压供热机组和15MW、50 MW抽凝供热机组各一台，设计年发电量为3.56亿KWh，年供热量为580×104GJ。供暖区域西到纬十二路、东到历山路、南到经四路，北到黄河南岸，采暖面积达1500万m2，现有员工616人 。近年来企业发展迅速，各项单耗指标稳居同行业先进水平，2015年济南热电有限公司荣获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。
现根据企业发展需要，经济南热电有限公司批准欲招聘下列岗位人员：

	序号
	需求岗位
	需求人数
	学历
	所学专业

	1
	锅炉运行与检修
	5（男）
	大专及以上
	热能与动力、机械设计与制造等相关专业

	2
	汽机运行与检修
	9（男）
	大专及以上
	热能与动力、机械设计与制造等相关专业

	3
	电气运行与检修
	2（男）
	大专及以上
	电气自动化

	4
	燃料运行与检修
	4（男）
	大专及以上
	热能与动力、机械设计与制造等相关专业

	5
	化学运行与检修
	1（男）
	大专及以上
	电厂化学

	6
	环保运行与检修
	4（男）
	大专及以上
	热能与动力、机械设计与制造等相关专业

	7
	供热运行与检修
	150（男）
	大专及以上
	暖通、土木工程或相关专业


 一、招用基本条件

（一）道德品质优良，遵纪守法，为人诚信，责任心强，无不良记录，有较强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，沟通能力强，吃苦耐劳，志愿为济南热电发展贡献力量;

（二）国家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毕业；所学专业与公司所从事行业相同或相近；

（三）年龄在18周岁以上，35周岁以下；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无国家法律规定的职业禁忌，能胜任三班二运转运行工作。 

二、录用后待遇

（一）按照国家规定签订劳动合同，缴纳五险一金；

（二）享受国家规定的带薪休假；
（三）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，且工作表现优秀者，经本人同意，北郊热电分公司将择优推荐入职济南热电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：

1、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，热能与动力、电气自动化、电厂化学、机械设计与制造、暖通、土木工程及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毕业，短期用工时间满三年及以上；

2、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，除本条第一款外的其他专业短期用工时间满四年及以上。
3、 符合上述第1、2条规定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属于优先推荐范围：

（1）取得注册一级建造师、注册二级建筑师、注册二级结构工程师、注册电气工程师、注册设备（动力、暖通）工程师、注册造价工程师、注册二级建造师等注册执业证书并在公司注册满一年；
（2）具有燃气、焊接、化工等工程类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。

三、报名方式：

附件：济南蓝天热力有限公司《短期合同用工管理暂行办法》

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

济南蓝天热力有限公司

短期用工管理暂行办法
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对短期用工的管理，满足公司各类技术人才需求，不断壮大技术管理队伍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“短期用工”是指公司所属各分公司为了补充技术管理人员自行招聘的人员，以下简称“短期用工”。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公司所属各分公司。
第二章 招聘与管理
第四条 每年年初，公司所属各分公司报短期用工年度计划，经公司经理批准后，根据工作需要自行招聘。薪酬由各分公司根据个人工作能力、工作表现及所从事的岗位综合考虑确定。
第五条 所聘用人员应是国家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毕业；所学专业与公司所从事行业相同或相近；18周岁以上，35周岁以下；身体健康；能胜任相应工作。个别岗位所需人员不能满足以上条件的，由分公司单独提出申请，报公司经理审批。
第六条 各分公司应及时与被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，缴纳五险一金，合同签订前必须经公司经理批准。
第七条 各分公司应加强对短期用工人员的管理，积极组织参加公司开展的业务学习培训及党团活动。
第三章 择优推荐
第八条 经公司经理批准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，并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，经其本人同意，可由各分公司择优推荐入职济南热电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：

（一）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，热能与动力、电气自动化、电厂化学、机械设计与制造、暖通、土木工程及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毕业，短期用工时间满三年及以上；

（二）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，除本条第一款外的其他专业短期用工时间满四年及以上。
第九条 符合第八条规定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属于优先推荐范围：

（一）取得注册一级建造师、注册二级建筑师、注册二级结构工程师、注册电气工程师、注册设备（动力、暖通）工程师、注册造价工程师、注册二级建造师等注册执业证书并在公司注册满一年；
（二）具有燃气、焊接、化工等工程类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。

第十条 择优推荐工作必须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禁止弄虚作假，否则，将取消被推荐人推荐资格，与其解除劳动合同，同时追究分公司责任。
第四章 附则
第十一条 不按本办法规定自主聘用短期用工，公司不予录用，由此引起法律纠纷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将追究聘用单位的责任。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第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公司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八年五月七日
